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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义务教育条例 

第一条 为了发展自治县的基础教育事业，更

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《青海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义务教育法〉办法》和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自治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自治县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自治县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是： 

积石镇及全县非农牧业人口２０００年基本普

及九年义务教育；清水、街子、查汗都斯乡２００

３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；白庄、道帏、文都、

尕楞、岗察、孟达乡２００５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

教育。 

第三条 年满６周岁的适龄儿童，不分地区、

性别、民族，均应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。

边远山区、牧区，儿童入学年龄可放宽到７周岁，

特别偏僻地方的儿童入学年龄不得超过８周岁。 

第四条 普通中、小学校以汉语文教学为主，

撒拉族、藏族语言可以作为辅助教学手段；藏族中、

小学校以藏语文教学为主，在适当年级开设汉语文

课；普通初级中学和民族初级中学应开设外语课。 

第五条 自治县义务教育实行县、乡（镇）、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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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管理、三级办学的体制，鼓励和提倡社会力量

办学，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办

学相结合的新体制。 

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合理布局，设置中、小学校，

满足义务教育的需要。 

第六条 自治县实行义务教育领导任期目标责

任制，县人民政府与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教育行

政部门与县属学校、学区签定义务教育目标责任书。 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动员、组织适龄儿童、少

年按时入学，并受完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；对未受

完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，应组织实施文化

知识补偿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。 

第七条 村民委员会应采取有效措施，努力提

高本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、巩固率，防止学生辍学，

配合县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管好村办小学。 

第八条 自治县应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女童入学

率，办好少数民族女子学校或女子班。义务教育目

标考核应把少数民族女童入学率作为单项考核内

容。 

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村、牧区

少数民族女生及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免收杂费，并

可减收或免收课本费。同时保证学校正常的公用经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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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。 

第九条 禁止招收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

童、少年做工、务农、放牧、经商、入寺念经或从

事其他雇佣性劳动。 

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对实施义务教育的

学校按国家规定配备足够的师资，确保教育教学的

需要。自治县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委托培养、离职进

修、函授等形式，提高教师的政治、业务素质。 

委托培养、离职进修的教师毕业或结业后一律

回原单位从事教育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境内外

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开展对口支援和教学交流。 

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法按时足额发放

教师工资。 

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在边远、艰苦地区任教的教

师在岗期间给予适当补贴，发放补贴的具体范围、

标准及办法，由自治县人民政府规定。 

自治县人民政府每年“教师节”表彰优秀教师

和先进教育工作者。 

第十三条 中、小学校应有计划地开展职业技

术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。 

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拨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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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，并使按在校

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，保证教师工资

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。 

自治县人民政府每年拨出专款，设立“义务教

育专项资金”。 

第十五条 自治县教育行政部门和中、小学校

应当管好、用好教育经费，提高使用效益，杜绝浪

费。 

自治县财政、审计、监察和教育行政部门，应

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监督、管理。 

第十六条 对下列单位和个人，由自治县人民

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表彰、奖励： 

（一）认真贯彻执行义务教育的法律法规，按

期实现义务教育目标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及其负责

人； 

（二）认真贯彻教育方针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

质量，成绩显著的中、小学校和教育工作者； 

（三）为发展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作出突出贡献

的组织和个人； 

（四）为发展基础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村民委

员会； 

（五）集资办学、捐资助学成绩显著的组织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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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。 

第十七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自治县人

民政府或主管部门依照管理权限，对单位主要负责

人和有关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无特殊原因，未能如期达到实施义务教

育基本办学条件的乡（镇）、村； 

（二）因工作失职造成学龄儿童、少年入学率、

巩固率、完成率明显下降的乡（镇）村； 

（三）因管理松驰，造成教学质量明显下降或

其他严重后果的中、小学校； 

（四）因工作失职，给教育工作造成严重损失

的教师； 

（五）将中、小学校校舍、场地、设备出租、

出让或移作他用，妨碍义务教育的； 

（六）擅自开除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或勒

令其退学以及对学生辍学未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

止，致使中、小学生严重流失的中、小学校； 

（七）违反有关规定，向学生乱收费的中、小

学校。 

第十八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有关部门

给予行政处分或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，构

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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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利用宗教干预义务教育的； 

（二）利用迷信妨碍义务教育的； 

（三）侮辱、殴打教师、学生的； 

（四）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情节严重的； 

（五）侵占、破坏学校校舍、场地和其它设施

的； 

（六）在校园周围乱摆摊、乱倒杂物，影响教

学秩序的。 

第十九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送适龄儿童、

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，应进行批评教育，经教

育仍不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入学的，由乡（镇）人民

政府按每个学龄儿童每学年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５０

０元以下的罚款，直至其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入学，

并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招收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

童、少年做工、经商、入寺念经或从事其它雇佣性

劳动的，由劳动、工商、税务、民族宗教等有关部

门依法给予处罚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雇佣应接受义

务教育的少年做保姆的，由其所在单位处理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

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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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施行。 

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

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义务教育条例》的决议 

 （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２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） 

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

次会议决定：批准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义务教育条

例》，由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公布施行。 

徐州市中小学教学环境和秩序管理规定 

徐州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２号 

《徐州市中小学教学环境和秩序管理规定》已

经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九日市人民政府第六十九次常

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发布施行。 

市长 王希龙 

一九九五年四月六日 

徐州市中小学教学环境和秩序管理规定 

第一条 为加强中小学教学环境和秩序管理，

保障学校和教职工、学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有

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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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本市行政辖区内所有中学、中等专业

学校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学环境和秩序的管理，均适

用本规定。 

第三条 学校应当切实加强校园内部的环境和

秩序管理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。 

校园环境应当整洁、卫生，实行绿化、美化、

硬化；校园结构布局应当合理，校园内应当有教职

工和学生活动及自行车停放的场所。 

学校应当加强安全保卫工作，使学校能够按照

国家颁布的教学计划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。 

第四条 学校不得将校园用地范围内的学校用

房改作对外经营的饭店、舞厅、录像厅、游艺厅等

营业场所。 

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撤校、并校

或停办学校。确实需要的，须经市、县（市）、区教

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报市、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

批准，并应当给予等量赔偿。 

未经上一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组织学生停课参加社会活动。 

第六条 严禁宣扬暴力、凶杀、色情、恐怖、

迷信的图书报刊、音像制品在学校传播。严禁在学

校内进行宗教活动和向学生宣传宗教、封建迷信。 



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

 9

发现有前款行为的，由学校予以制止，不听制

止、无理取闹、扰乱学校秩序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

查处。 

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

学校用地，严禁在学校内建筑、放牧、种植作物、

打场、堆物、取土、采石。 

发现有前款行为的，由学校予以制止，不听制

止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。 

第八条 校外机动车辆不得擅自进入学校，不

经允许，校外人员不得进入学校。 

违反前款规定的，由学校予以制止，不听制止

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。 

第九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校园内从事以

师生为消费对象的盈利性活动。 

违反前款规定的，由工商部门依法查处。 

第十条 学校校园周围建筑物不得影响教室采

光、通风，建筑物与校园之间的距离应当符合国家

关于《中小学校建筑物设计规范》的规定。 

违反前款规定的，由规划部门依法查处。 

第十一条 学校门前２００米半径内不得设台

球室、游艺厅、录像厅、歌舞厅等营业性场所，已

设的，应限期停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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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前款规定的，由文化、工商等部门依法查

处。 

第十二条 学校门前和两侧２００米半径内不

得设农贸市场，不得摆摊设点、堆放杂物。 

违反前款规定的，由规划、城管等部门依法查

处。 

第十三条 严禁在学校附近设立带有噪音、怪

异气味及病源传播的场所。 

违反前款规定的，由环保、公安、卫生、规划

等部门依法查处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周围４００米半径内不得开山

采石。 

违反前款规定的，由矿管部门依法查处。 

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属学校管理不

当的，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学校限期改正，并

视情节追究学校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

任。 

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负有查处职责

的行政机关应当认真查处；有关行政机关不认真查

处的，由市、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责令查处。 

行政机关有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由市、县（市）、

区人民政府责令纠正，并视情节追究单位负责人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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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。 

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

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徐州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 

（1995年 11月 28日江苏省徐州市第十一届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5

年 12月 15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） 

第一条 为加强对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，保障社

会力量办学的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

育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

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社会力量办学是指企业事

业组织、社会团体、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自筹

资金举办、面向社会招生的各类学历教育和非学历

教育的各类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（以下简称教育

机构）。 

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社会力量办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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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组织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。 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市）、贾汪区教育行政部门主

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力量办学工作。 

第五条 社会力量办学应当以培养人才为宗旨，

不得以营利为目的。 

社会力量办学应当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遵守

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。 

第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社

会力量办学，维护其合法权益。 

第七条 社会力量办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有组织机构和办学章程； 

（二）有符合教育教学需要的专职、兼职教师

和教育管理人员； 

（三）有举办者投入的开办资金、与教育教学

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经费来源； 

（四）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地、设施、设

备等； 

（五）有相应的教学计划、教材和教学、财务

管理制度。 

个人办学的，还应当有与其办学相适应的文化

学历、职业技术专长和办学管理经验。 

第八条 社会力量举办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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